重庆高速集团东南营运分公司

关于废钢铁处置报价的竞争性比选函
    为保障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南营运分公司废钢铁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计划以竞争性比选的方式确定废钢铁残值处置的合格收货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竞争性比选的内容
    本次竞争性比价的项目为废钢铁，存放于黔江办公基地、黔恩高速公路月亮湾特大桥下、G65洪安主线收费站、G5515黔恩主线收费站。其中收费站拆除的废钢铁物资需收货方自行到G65洪安主线收费站和G5515黔恩主线收费站切割后，再进行称重计量回收。废钢铁实际重量以最后现场过磅重量为准。回收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费用、运输费用、通行费、安全措施费用、车辆使用费、保险费、税金等一切明示或暗示的费用均由收货方自行负责；收货方自行承担上述工作的安全管理责任。在成为合格收货方后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综合单价费，不得以此作为借口拒绝履行承诺的责任和义务。
  二、物资来源
  本项目物资来源于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南营运分公司机电、养护施工拆换下来的废钢铁物资。

三、报价单位资质要求
    具有该项目的废旧物资回收资质、具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核发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

四、评标方式：采用评审后公司获取的收益最高者中标。

五、废钢铁处置报价均不得低于最低限价，即：1500元/吨，如报价低于最低限价，作废标处理。
六、凡愿意查看货物存放位置、数量的报价人，按后第十二条联系方式电话联系获得准许后，2020年9月21日到9月22日上午10:00前均可到黔江办公基地、黔恩高速公路月亮湾特大桥下、G65洪安主线收费站、G5515黔恩主线收费站实地踏勘（不现场实地踏勘的报价人视为已现场实地踏勘），其余时间概不受理踏勘。
七、关于报价单位的其他要求

报价单位提供的报价文件应符合竞争性比选方的所有条件，如有条件不符合的，做废标处理。

  八、报价文件密封方式：

   第一信封（技术部分）：

   1、资质文件（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加盖公章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的代理报价人授权书，加盖公章的代理报价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二信封（商务部分）：

   1、报价表（见附件一）。

   两个信封的资料文件均需密封完整，密封口需加盖报价单位公章。各自封包正面均注明报价单位名称（需与报价单位提交的营业执照一致）、“2020年重庆高速东南营运分公司废钢铁处置项目报价文件之技术部分（或商务部分）”。

  九、报价评比规则

报价人不足三家，不开启任何报价文件直接退还所有报价。

报价最高价者中标，如发生最高报价相同时，最高报价单位现场进行二次报价，以二次报价高者中标。

因为特殊原因，报价最高者退出竞价，则报价次高者为合格收货方，以此类推。

4、本次竞争性比选之效力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十、工期要求
合同签订之日起10天内完成处置流程。

十一、费用支付

在合同签订完后10天内完成费用的支付,费用支付一次性完成,支付到东南公司统一指定账户。
收款人: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南营运分公司
账号:3100019019024922363
   十二、报价文件递交：

    1、2020年9月25日上午11:00时为报价截止时间，报价文件必须在规定时间之前送到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1611会议室。逾期送达的报价文件将不予受理。联系人：李芳   联系电话：  15023956636。
2、开标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上午11:00时，开标地点为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1611会议室。请各报价单位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准时参加开标，不按时参加视为认可此次开标。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南营运分公司

                                   2020年9月14日
附件1.东南营运分公司废钢铁残值处置竞争性比选报价表
处置的废钢铁中收费站楼梯需收货方自行到G65洪安主线收费站和G5515黔恩主线收费站切割后，再进行称重计量回收。废钢铁实际重量以最后现场过磅重量为准。回收过程中产生的人工费用、运输费用、通行费、安全措施费用、车辆使用费、保险费、税金等一切明示或暗示的费用均由收货方自行负责；收货方自行承担上述工作的安全管理责任。在成为合格收货方后不得以任何理由降低综合单价，不得以此作为借口拒绝履行承诺的责任和义务。


报价：          元/吨，大写：         元/吨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